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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性技术重塑了现代竞技体能的提质增效路径，同时亦给竞技体育发展带来新的

风险和挑战。如何划定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及建构适当的规制体系是竞技体育体能训练当下面临的重大

问题。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阐述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育体能训练的立场之辩、现实考

量与规制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育在竞技目的、公平竞争与人类本质等方面具有两面性。

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育体能训练存在身体主位性缺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错位及合生数据催

生多重风险等困境。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育的规范方略：遵循身体哲学伦理，回归竞技体育本质；价值嵌入

与技术支撑，防止“智能叛变”；构建体育人工智能信息安全体系，强化竞技体能训练数据的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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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ntier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reshaped the performance enhance-
ment pathways of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while simultaneously introducing new risks and chal-
lenges to athletic development. Determ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I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ng an 
appropriate regulatory framework have become critic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ompetitive sports 
training. Employ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
amines the positioning debat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regulatory pathways conce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competitive sports train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AI’s involvement in competi-
tive sports presents a dual nature in terms of competitive objectives, fair play, and human essence.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sports training faces several dilemmas, including the loss 
of bodily agency,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mul-
tiple risks arising from synthetic data. The proposed regulatory strategies for AI in competitive 
sports are: adhering to the ethics of bodily philosophy and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athletic 
competition; embedding values with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prevent “intelligent rebellion”; and 
establishing a sports AI information security system to strengthen privacy protection in train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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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能训练作为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核心，是实现竞技体育科学、高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由于

长期“借债”所造成的基础体能薄弱、专项体能不强的问题，制约着我们决胜赛场的能力提升和实力发

挥[1]。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发布《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

板的通知》，旨在全面提升运动员的体能储备水平与专项竞技能力转化效率，以提高竞技能力。立足新

发展阶段，体能训练应坚持数据驱动与技术赋能原则，借助人工智能，实施训练体系模式数字化，全面

提高体能训练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体能训练的全过程效能。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在运动员

体能训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尤其在动作监测与矫正、体能数据采集与分析、辅助决策、优化战术、

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损伤预防等方面，提高了运动员的耐力和整体竞技水平，驱使教练员由“经验导

向”向“科技导向”的运动训练方式转变[2]。无独有偶，人工智能既可以助力竞技体育体能训练，也可

能会与竞技体育发生排异反应，减损体育价值。特别是 DeepSeek、Claude、文心一言、星火、ChatGPT、
混元等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滋生了数据隐私、算法偏差、训练数据、知识产权等问题。目前关于人工智

能治理主要从技术、伦理、法律等方面展开，人工智能技术治理方面主要侧重于通过制度进行治理，在

技术介入治理的能动性上略显不足；伦理治理仍然沿袭传统科技伦理的路径，以“以人为本”，“科技向

善”等抽象伦理原则为主要形式，缺乏实施这些原则的有效机制；人工智能法律治理大多数主张沿袭数

据安全治理及域外人工智能立法的思路，过度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特点，而忽视了人工智能的演

化规律。基于此，本文全面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竞技体育的立场抉择、现实问题，并据此提出应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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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推动建立体能训练制度化、长效化、科学化工作机制。 

2. 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育体能训练的立场辨析与现实考量 

人工智能(AI)为竞技体能训练的模式、内容、场景等带来诸多效益，凸显出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然

而，竞技体能训练中技术的深入发展总会伴随新型问题的产生，及时廓清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能训练问

题的立场维度及具体表现，对竞技体能训练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根据现有研究，可将这些维度概括

为如下 3 个方面。 

2.1. 身体缺失：人工智能僭越竞技体能训练中身体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能训练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必由路径，运用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竞技体育不

断超越自我、突破身体潜能的本质和目的。人工智能通过生物力学分析、疲劳检测等数据，丰富了运动

员的训练和比赛方式，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但人工智能的介入将运动技能的较量异化为技术的较量，

即“人机竞争”取代“人际竞争”的竞技本质异化，违背了体育精神。其次，AI 在运动员训练、战术分

析与对手研究、裁判判罚与赛事管理、观赛体验与商业运营等领域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同时，引入了伦理

争议与治理难题，迫使人类驻足思考竞技的本质是“超越自我”还是“战胜算法”。对技术过度推崇降低

了运动员的自主性且削减了教练员的直觉经验，算法依赖结构化、干净的历史数据(如得分、命中率、跑动

距离)，它通过寻找统计上的相关性来优化特定目标(如赢球概率)，当教练过度依赖 AI 战术建议时，实际上

跳过了一整套基于情景的直觉评估流程，久而久之，他处理这些复杂情境信息的“认知肌肉”会因缺乏使

用而萎缩，决策越来越依赖标准化数据输入，失去捕捉关键信号的能力，导致运动员失去临场创造性。 
身体与技术的具身关系(embodient relations)是哲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的核心议题。从工具延伸论到

赛博格宣言，技术与身体的互动不断重塑人类对自我、社会和存在的理解。从张业安[3]、黎涌明等[4]学
者对竞技体育的概念及本质论述来看，体育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运动，而是身体性活动，身体是体育的

主体。人工智能融入体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可能导致“自然能

力 + 体育美德”的竞技体育范式发生转变，使竞技体育陷入“人工智能+”的技术僭越困境。 
身体主体性是有效避免人工智能僭越身体主体地位的重要实践理念。体育作为人类最本真的身体实

践，人工智能的介入必须以身体为根本，让体育实践更好地为人的身体服务，构建“技术增强而非替代”

的具身化发展模式。机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之一，它让计算机系统能够从数据中自动学习模

式和规律，为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即时的战术指导和决策支持。然而，竞技体育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赛，

应保持身体作为人工智能融入体育的主体地位，而不应该是技术之间的较量。 

2.2. 价值理性缺失：人工智能“蚕食”竞技体育公平公正理念 

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能训练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如 action AI 三维运动动作分析系统，可对运

动进行自动识别、捕捉、定性及三维定量分析，通过视频的实时展示、分析与评价，提高训练效率，积累

训练视频数据，建立数据库，辅助体能训练研究。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性作用维护了竞技体育的

公平公正。如 2019 年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首次使用鹰眼技术，为争议球的判罚提供了精准裁决。但

数字资本矩阵的非对称积累模式(典型表现为算力寡头化与数据虹吸效应)，导致体育资源分配的代际裂

变，形成技术单极化体育格局形态。如一些运动员可能因为能够获得更先进的技术辅助而获得不正当的

竞争优势，这违背了竞技体育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其次，技术工具理性主导地位的不断上升易陷入“技

术之上”陷阱，程序正义让位于“数据决定论”。 
体育不仅仅是单纯地技术性活动，而是具有生命意义的身体活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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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扩张挤压价值理性的空间，导致人类陷入“去人性化”的技术控制体系。人工智能

技术的滥用扭曲了运动员原本“自然能力 + 体育美德”的竞技体育范式，现代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商业

化使其日益被工具理性主导，人工智能是否是一种新型“技术催化剂”？ 
算法作为 AI 的基础和核心，其依赖的训练数据集可能由数据本身质量缺陷导致数据偏差，而学习型

算法又在自主学习中容易出现算法偏见和歧视，这些偏见和歧视将在算法的加持下获得新型传播渠道，

这会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结果的系统性可重复出现的错误[6]，使得体育的公平价值大打折扣。其次，依

据熊彼特创新理论(Schumpeter innovation theory)，追求市场效益是技术研发的主要动力，在金牌效应炙热

的竞技体育中，容易造成工具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 

2.3. 合成数据催生多重风险，竞技体能数据隐私泄露 

以自主学习为显著特征的人工智能，通过调动运动员大量体能数据，识别模型并进行推断助其发挥

主体性，解放了人类本质。如美国 EXOS 训练中心利用惯性传感器 + 深度学习，实时解析运动员关节力

矩分布，在特定个体中将学习效率提升约 40%且能够根据每位运动员的体能状况、训练历史和个人目标，

定制专属的训练计划，从而更好满足运动员的个性化需求。但 AI 模型的可靠性依赖于海量数据的清洗与

分析，失真或有偏差的数据会导致误报，输出不准确或决策失误，AI 系统可能会因偏见的训练数据或算

法设计无意中延续或放大社会偏见。其次，人工智能过度介入竞技体育体能训练，可能导致教练员直觉

与经验退化(如过度依赖算法制定战术)和运动员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技能和人类直觉的丧失。因此，在 AI
辅助决策和人类输入之间取得平衡对于保护人类的认知能力至关重要。 

体育领域数据具有多模态、高离散的特征，传统技术手段存在采集盲区与精度瓶颈，从而面临质量

不高的风险。人体运动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是竞技体育所有项目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核心[7]，人工智能的介

入可以便捷精确地构建运动员表征图谱，通过时空同步的多维度参数捕获系统实现运动学–动力学耦合

数据的精准解析，最终建立数据驱动的闭环训练优化机制。如足球运动员通过 Catapult 系统优化跑动策

略、NBA 球队利用 Second Spectrum 分析球员动作效率、英超 2022-23 赛季布莱顿队使用 StatsBomb 分析

对手传球网络，针对性调整防守策略等。 
其中，懈怠的数据脱敏会导致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回归生成逻辑对其进行攻击，

从而获得所需信息[8]。与此同时，国内外对 AI 训练数据真实性的监管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从合

规角度判断训练数据的真实性是当前亟须研究的问题。其次，算法作为 AI 的基础和核心，从程序设计到

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每一个步骤中都悄然隐藏着算法歧视风险[9]。最后，人工智能内生性安全也会带

来数据共享与安全问题。体育领域大量数据在采集、传输、分析、应用等多个环节缺乏统一的标准与规

范，在数据存储与传播方面存在安全问题。 

2.4. 理论基础：技术工具理论 

技术工具论的核心观点围绕技术与人、技术与价值的关系展开[10]。在技术工具论框架下审视人工智

能(AI)介入竞技体能训练需超越“技术决定论”与“人文主义批判”的二元对立，将 AI 视为具身化认知

的延伸系统，构建生物–数字双生体模型、建立人机混合决策委员会、制定增强技术分级准入制调和路

径。技术工具理论的应用正在重构体育科学的边界，但其核心仍需服务于“人”——提升运动表现的同

时，保障运动员健康。 

3. 智能人工介入竞技体能训练的规范方略 

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能训练风险应围绕技术伦理与身体哲学伦理的多个层面加以防范、治理。就身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6.141015


周晴，黄谦 
 

 

DOI: 10.12677/aps.2026.141015 106 体育科学进展 
 

体哲学伦理而言，需坚持身体主体优先性，重构人机交互新模式；就技术伦理而言，需要引入负责任人

工智能，以打造可信人工智能。以下通过法律、技术、伦理构建软法和硬法兼施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

能伦理治理提供灵活高效的方案。 

3.1. 遵循身体哲学伦理，回归竞技体育本质 

第一，坚持人本性，遵循运动员健康和自然性(自然天赋、坚持刻苦训练)的竞技规律。人工智能(AI)
已具备解决技术诊断、体能提升、战术分析等训练备战的关键和瓶颈问题，但技术的介入必须以尊重运

动员的个体差异、保障身心健康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其次，人工智能的介入应始终遵循“技术

为人赋能，而非人为技术让渡”的原则，强调人是体育活动的主体、将人的发展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

质。打造以运动员为核心，教练员为主导，AI 为辅助工具的人机交互新模式。最后，技术开发注重以人

为本的可解释性方法，保障运动员对 AI 决策的知情权、否决权。AI 时代，体育人应自在的在场，重构

“地方–身体–体育”范式，确保 AI 在智能时代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 
第二，坚持科学性，禁止身体经验完全数据化。体能是参赛的入场券，体能训练的科学化决定了竞

技运动训练的科学化[11]。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育体能训练的科学化的本质是指让技术回归工具属性，形

成科学训练系统的同时守住伦理底线，避免技术滥用或异化。如禁止利用 AI 分析运动员心理弱点、禁止

将运动员简化为数据指标(如只追求最大摄氧量提升)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奥林匹克精神纯粹性的同时，始终警惕技术对人性、公平和健康的侵蚀，最终实现竞技目标与人文

价值的双赢。 

3.2. 价值嵌入与技术支撑，防止“智能叛变” 

第一，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教育。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算法技术壁垒较高，技术人员被赋予

了过多的决策权，他们是信息的操纵者和数字权利的行使者[12]。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教育 ，一方面通过

宣传、教育、讲座等多种形式，厚植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文化，积极营造公平、健康、有益的人工智能体育

伦理环境，着力更新大众对体育人工智能的认知观念。另一方面，积极培育人们的人工智能伦理隐私观

念和安全意识，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包括使用技术的能力及对技术背后隐含偏见的认知与抵御能力[13]，
确保智能个体自主决策活动或行为的合规、可解释性、鲁棒和安全性。 

第二，引入“好的数据”原则，树立人工智能治理新范式。从现有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来看，尽管有

大量的伦理规范被制定出来，但仍存在人工智能伦理的“实效赤字”问题，“好的数据”这一原则比具象

意义上的数据质量涵盖更广，旨在涵盖“伦理”之内、外的实践，以及围绕数据产生的人权、环境和社会

正义问题[14]，也更能补足抽象的伦理要求的不足。在体育领域内，运动软件的应用与可穿戴设备的泛在

化正在催生新型数据伦理挑战，“好的数据”原则亦应成为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切入视角与新范

式。 
第三，负责任人工智能(Responsible AI)理念是体育在 AI 时代监管治理的价值基础。这一理念的核心

是，相关主体在人工智能系统研发与应用过程中须构建全周期的责任框架，使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可

控状态，这就需满足透明、公平、安全、隐私保护、可解释性等一系列要求[15]，确保构建安全可信、权

责明晰的人机共生生态。 

3.3. 构建体育人工智能信息安全体系，强化竞技体能训练数据的隐私保护 

第一、技术主体上需摆脱传统“代码治理代码”架构层面的治理方案，在“对齐”(Alignment)原则的

指导下打造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从技术流程与人员治理双管齐下，减少系统性偏见。其次，加强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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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介入竞技体能训练的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估机制。一方面，建立基于训练负荷数据的分级访问权限制

度，避免信息被曲解或出现“多头指挥”。另一方面，健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要求企业实施 AI 伦理影

响评估(AI Ethics Impact Assessment)，覆盖研发、测试、部署、退役各阶段；其次，建立“红队测试”(Red 
Teaming)机制，模拟恶意攻击或极端场景，提前洞察伦理风险。 

第二、管理上推动行业自律与多方协同治理。我国要实现元宇宙赋能体育产业效能的最大化，必须

坚守“产业发展，标准先行”[16]，人工智能介入竞技体能的行业标准同样处于起步阶段。首先企业成立

内部 AI 伦理委员会，审查项目伦理风险，如 Google 的 Advanced Technology Review Council；其次，搭

建政府、企业、学术界、公众参与的对话平台(如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峰会)，促进多方利益协调，支持

国际组织(如 OECD、UNESCO)制定跨国伦理准则，应对 AI 全球化挑战。再次，构建“技术主体–用户

主体–监管主体”多方协同治理的格局，其中技术主体应遵循“对齐”原则减少系统性偏见，用户主体

应提高人工智能素养并参与偏见治理实践，监管主体则应建立动态校正的偏见监管体系，以促进生成式

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实现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 
第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构建竞技体育人工智能应用的立法框架，明确技术赋能边界，避

免人工智能成为药物之外的新型“催化剂”。现行法律虽尚未具体规定“催化剂”的技术外延，传统上指

向物质(药物)和方法(如血液回输)，其关注重点仍集中在基因编辑(如 CRISPR)和机械外骨骼等领域，未将

人工智能、算法或神经技术优化运动员表现的行为正式列为违禁。未来立法应禁止通过外部算法系统实

时干预运动员的神经肌肉控制(如比赛中的脑机接口)；允许训练阶段的 AI 辅助，但禁止在比赛中使用实

时生物反馈算法。 

4. 结语 

人工智能与竞技体能训练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构运动科学的认知范式与实践生态。身体与技术关系

的揭示对有效探讨人工智能融入竞技体能训练边界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面推进竞技体育强国

建设进程中，既要提高体能训练的科技成色，又肩负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长期需求，应继续把握

人工智能这一核心源动力，未来边缘计算与具身智能的深度融合，将推动竞技训练从“数据辅助”走向

“环境共生”，实现更实时、个性化、沉浸式的训练体验。同时在大模型形成的新型“人机共生”关系

中，解决技术瓶颈与伦理争议，构建“人–机–环境”协同进化的体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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